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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 年修正本） 

 

分类名称 计量  公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效力状况  有效  

公布日期 2015-04-24  施行日期  2015-04-24  失效日期  --  

 

（1985 年 9 月 6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6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有利于生

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制

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进行计量检定，制

造、修理、销售、使用计量器具，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 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 

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的名称、符号由国务院公布。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应当废除。废除的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四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

量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和计量检定 

第五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各种计量基准器具，作为统一全国量值的最高依据。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

具，经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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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的

特殊需要，可以建立本部门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同级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

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

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保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

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

得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应当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

他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计量检定必须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行。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由国务院计量行

政部门制定。 

计量检定必须执行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没有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分别

制定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 

第十一条 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就地就近进行。 

第三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十二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备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相

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

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第十三条 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位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格，方可投入生产。 

第十四条 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制造、销售和进口国

务院规定废除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和国务院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具。 

第十五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对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保证产品计量性能合格，并对合格产品出具产品合格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

当对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2 / 3



 

It is the end of preview.

Should you need the full text,

please sign in and place an ord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www.tcpdf.org

